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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环验〔2017〕11 号 

 

绵阳市环境保护局 
关于同意绵阳市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

文泉·西海岸（1#-3#楼）项目 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

 

绵阳市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 

你公司建设的文泉·西海岸（1#-3#楼）项目，位于绵阳

市高新区飞云中街 1 号，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 3 幢商住楼（1#

楼、2#楼、3#楼），地下室为二层（主要为停车库和人防），

总建筑面积 49089.11m2。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

环保审批手续齐全。经现场检查，项目实行了雨污分流，商

业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城市污水

管网，最终进入塔子坝污水处理厂作进一步处理；商业餐饮

有预留烟专用烟道；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定期由绵阳市环卫

处清运处理。根据验收调查单位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

限公司编制的《绵阳市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文

泉·西海岸（1#-3#楼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（环

验字[2016]043 号）的调查结果：在受交通噪声影响较大的临

道路一侧住户客厅、卧室安装双层中空隔声玻璃，关窗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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昼、夜间环境噪声值均满足相应的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要求。 

综上，你公司建设的文泉·西海岸（1#-3#楼）项目基本

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和要求，基本符合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因此我局同意该项目（1#-3#

楼）通过验收。 

该项目验收后继续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、对受交通噪声影响的楼栋购房住户以补充协议、售

房现场公示等方式明确告知其房屋声环境状况，以及验收监

测结果。你公司在售房时必须充分尊重购房业主的知情权、

选择权，尽到告知义务； 

2、商业用房不能作为加工用房使用；商业用房在经营

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必须符合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表 1、表 2 中的 2 类噪声排放限值；引入的具体商业项目需

向辖区环保部门申报或备案； 

3、垃圾收集点应远离居民楼并定时消毒清运，不得异

味扰民； 

4、该项目商业裙房屋顶平台上不得设置产生噪声影响

的设施、设备，防止噪声扰民； 

5、不得在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或与居住

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开设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

项目。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

施并保持正常使用，通过专用油烟通道实现达标排放； 

6、按照国务院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第 458 号令）第

七条娱乐场所不得设在居民住宅区的规定，商业用房不得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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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娱乐性项目； 

8、将以上要求纳入房屋销售买卖合同和物业管理服务

合同中。请你公司将环保验收信息及时公示，并告知业主和

招、承租方。 

 

 

绵阳市环境保护局 

2017 年 1 月 9 日 


